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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意见函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石景山支行：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古园一区29号楼1层A1等3套商业用房房地产抵押价值进行了预评估。
估价对象：估价对象为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古园一区29号楼1层A1等3套商业用房房地产，为北京嘉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所有。根据《不动产权证书》[京（2022）丰不动产权第0004837号]，估价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为430.09平方米，建筑面积为1972.91平方米。估价对象具体面积指标详见下表：
	坐落
	不动产单元号
	所在楼层/总楼层
	建筑面积（㎡）
	用途

	芳古园一区29号楼1层A1
	110106013001GB00143F00010001
	1/5
	630.91
	商业

	芳古园一区29号楼2层A2
	110106013001GB00143F00010002
	2/5
	671
	商业

	芳古园一区29号楼3层A3
	110106013001GB00143F00010003
	3/5
	671 
	商业

	合计
	1972.91
	——


估价目的： 北京西部马华餐饮有限公司拟使用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古园一区29号楼1层A1等3套商业用房房地产作为抵押担保物，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石景山支行办理贷款手续。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石景山支行特委托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述抵押物进行评估。本次评估为确定房地产抵押贷款额度提供参考依据而评估房地产抵押价值
价值时点：2022年6月23日
价值类型：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定和项目的具体要求，本次评估采用的是市场价值标准。根据《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市场价值是经适当营销后，由熟悉情况、谨慎行事且不受强迫的交易双方，以公平交易方式在价值时点自愿进行交易的金额。
本次估价的“房地产价值”是指在正常市场情况下，在价值时点2022年6月23日，估价对象规划用途为商业，土地取得方式为出让，假定未设立法定优先受偿款下的房地产市场价值。
本次估价的“房地产抵押价值”是指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价值”扣减估价师于价值时点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后的余额。
本次估价的“抵押净值”是指估价对象“房地产抵押价值”减去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以“房地产销售收入”为基数计算的预计抵押权实现进行处置时需缴纳的各项费用、税金等相关费用后的价值。

法定优先受偿款是指假定在价值时点实现抵押权时，法律规定优先于本次抵押贷款受偿的款额，包括发包人拖欠承包人的建筑工程款、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以及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估价方法：本次评估采用的估价方法为成本法和收益法。
估价结果：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抵押贷款的特殊要求，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预评估价值，详见估价结果一览表。
估价结果一览表
	                                   估价对象
项目及结果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古园一区29号楼1层A1等3套商业用房房地产

	1.房地产价值
	总价
	8611

	
	大写金额
	捌仟陆佰壹拾壹万元整






	
	单价
	43646

	2.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
	0

	
	大写金额
	零元整

	（1）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
	总额
	0

	（2）拖欠的建设工程价款
	总额
	0

	（3）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
	0

	3.房地产抵押价值
	总价
	8611

	
	大写金额
	捌仟陆佰壹拾壹万元整

	
	单价
	43646

	4.抵押净值
	总价
	8054

	
	大写金额
	捌仟零伍拾肆万元整

	
	单价
	40823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参与本次估价工作的评估专业人员：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姓名
	注册号
	签名
	签名日期

	吴薇
	1419970001
	
	年    月    日

	郑燚
	1120070131
	
	年    月    日

	其他评估专业人员 

	姓名
	相关资格或职称
	签名
	签名日期

	周彤
	——
	
	年    月    日


特别提示：
1.本《评估意见函》中所列估价结果为初评结果，准确金额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房地产抵押估价报告》为准。
2.本《评估意见函》仅供金融机构进行内部审核使用，不做其他目的之用。提请金融机构注意，抵押估价业务须依法正式委托，并由房地产估价机构出具完整抵押估价报告，本《评估意见函》仅用于贷前了解抵押物的市场价值，但不可作为抵押贷款放贷的鉴证依据。

3.抵押双方在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时，应使用本公司出具的正式《房地产抵押估价报告》，特提醒报告使用者注意。

4.本次评估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情况说明如下：根据《不动产权证书》[京（2022）丰不动产权第0004837号]复印件及不动产权利人介绍，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未设定抵押权。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不存在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5.本《评估意见函》中数据全部采用电算化连续计算得出，由于在报告中计算的数据均按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或取整，故可能出现个别等式左右不完全相等的情况，但不影响计算结果及最终评估结论的准确性。
6.截至本《评估意见函》出具之日，不动产权利人未能提供《不动产权证书》[京（2022）丰不动产权第0004837号]原件供评估专业人员核对。本次评估以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不动产权证书》[京（2022）丰不动产权第0004837号]复印件与原件一致为估价的假设前提。
7.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已出租。在此提请金融机构注意，订立抵押合同前抵押财产已出租的，原租赁关系不受该抵押权的影响。如在租赁期内该抵押权实现，估价对象的处置价值将受到该租赁情况（租赁期限、租金水平等）的影响。
	顺致
	

	商祺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二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附件：测算过程
一、市场比较法
（一）求取估价对象1层A1商业用房的房地产价值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芳古园一区29号楼
	永定门外大街128号
	新奥洋房底商
	首开璞瑅底商

	交易时间
	2022-6-23
	100
	2022-6
	100
	2022-6
	100
	2022-6
	100

	交易情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权益状况
	用途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区位状况
	商业繁华度
	较好
	100
	较好
	100
	一般
	98
	较好
	100

	
	交通便捷度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一般
	98

	
	公共配套设施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基础设施水平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临街状况
	单面临街
	100
	单面临街
	100
	单面临街
	100
	单面临街
	100

	
	人流量
	较好
	100
	较好
	100
	一般
	98
	较好
	100

	
	楼层
	1层
	100
	1层
	100
	1层
	100
	1层
	100

	实物状况
	建筑类型
	独立商业
	100
	独立商业
	100
	配套商业
	99
	配套商业
	99

	
	项目建筑规模
	630.91
	100
	62.72
	106
	77.8
	106
	134.97
	104

	
	建筑结构
	钢混
	100
	钢混
	100
	钢混
	100
	钢混
	100

	
	公共部分装修
	精装
	100
	精装
	100
	精装
	100
	精装
	100

	
	成新度
	70%
	100
	80%
	102
	80%
	102
	80%
	102

	
	物业管理
	专业物业
	100
	专业物业
	100
	专业物业
	100
	专业物业
	100

	
	市政基础设施
	六通
	100
	六通
	100
	五通
	99
	五通
	99

	
	业态
	可餐饮
	100
	可餐饮
	100
	不可餐饮
	97
	不可餐饮
	97

	
	内部装修
	普装
	100
	普装
	100
	普装
	100
	普装
	100

	
	内部装修维护情况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成交单价（元/平方米）
	——
	62102
	63497
	63348

	比较价值（元/平方米）
	61952


	57438
	64321
	64096


（二）以1层A1号商业用房为基准，对估价对象其他商业用房进行楼层、建筑面积、等因素调整得到估价对象其他商业用房房地产价值。
	房号
	建筑面积（㎡）
	调整系数
	装修
	调整系数
	楼层
	调整系数
	调整单价
（元/㎡）
	总价（万元）

	1层A1
	630.91
	1
	普装
	1
	1层
	1
	61952
	3909

	2层A2
	671
	1
	普装
	1
	2层
	0.7
	43366
	2910

	3层A3
	671
	1
	普装
	1
	3层
	0.65
	40269
	2702

	合计
	1972.91
	——
	——
	——
	——
	——
	——
	9521


二、成本法

	1.土地价值

	（1）
	土地取得成本
	39948325 
	面积
	单价
	系数
	　

	1）
	土地购买价格
	38383060 
	　
	　
	　
	详见下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

	2）
	土地取得税费
	1170683 
	　
	　
	3.05%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行政收费）
	394582 
	　
	　
	　
	未包含在土地购买价格中

	A.
	住宅
	0 
	315.73 
	160 
	　
	　

	B.
	非住宅
	394582 
	0.00 
	200 
	　
	　

	（2）
	土地开发费用-红线外
	0
	315.73 
	200 
	　
	已包含在土地取得成本中

	（3）
	管理费用
	998708
	　
	　
	2.50%
	以（1）、（2）项为基数

	（4）
	销售费用
	0.02 V土
	
	　
	2.00%
	以土地价值为基数

	（5）
	贷款利息
	1698803+ 0.0004 V土
	
	
	4.20%
	复利计息。

	1）
	（1）项产生的利息
	1677830.0 
	　
	　
	　
	计项目已运行全期

	2）
	（2）项产生的利息
	0.0 
	　
	　
	　
	土地开发期均匀投入、已建工期计全期

	3）
	（3）项产生的利息
	20973.0 
	　
	　
	　
	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项目已运行期内均匀投入

	4）
	（4）项产生的利息
	0.0004
	　
	　
	　
	　

	（6）
	利润
	8189407+0.004 V土
	
	
	20%
	前述（1）-（4）项之和*利润率*已建工期/建设期

	1）
	（1）-（3）项产生的利润
	8189407 
	　
	　
	　
	　

	2）
	（4）项产生的利润
	0.004
	　
	　
	　
	　

	（7）
	销售税费
	0.0533 V土
	
	　
	5.60%
	以房地产价值/(1+5%)为基数

	1
	土地价值(V土)
	55117904
	　
	　
	　
	前述7项相加

	2.建筑物价值

	（1）
	建筑物建造成本
	9849753 
	　
	　
	　
	　

	1）
	建安费用
	8878095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443905 
	　
	　
	5.00%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0.00%
	以住宅用房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或直接等于公共配套建安费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394582 
	1972.91 
	200 
	　
	按工程进度计取或按实际情况计取

	5）
	相关税费
	133171 
	　
	　
	1.50%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2）
	管理费用
	246244
	　
	　
	2.50%
	以（1）项为基数

	（3）
	销售费用
	0.02 V建
	
	　
	2.00%
	以V建为基数

	（4）
	贷款利息
	212016+0.0004 V建
	
	
	4.20%
	复利计息。

	1）
	（1）项产生的利息
	206845
	　
	　
	　
	已建工期均匀投入

	2）
	（2）项产生的利息
	5171
	　
	　
	　
	

	3）
	（3）项产生的利息
	0.0004
	　
	　
	　
	

	（5）
	利润
	2019199+0.004 V建
	
	
	20%
	（1）-（3）项乘利润率

	1）
	（1）、（2）项产生的利润
	2019199 
	　
	　
	　
	　

	2）
	（3）项产生的利润
	0.004
	　
	　
	　
	　

	（6）
	销售税费
	0.0533 V建
	
	　
	5.60%
	以成本价值/(1+5%)为基数

	（7）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1）
	13365729
	　
	　
	　
	前述6项相加

	（8）
	成新率
	/
	　
	　
	73.00%
	现房为成新率，在建依实际情况（停工）记取

	（9）
	建筑物现值（V建2）
	9756982
	　
	　
	　
	重置价值×成新率

	3.成本价值
	64874886
	　
	　
	　
	　


单位：元
其中，土地购买价格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求取：

	A
	适用的楼面熟地价
	21826
	　

	A)
	适用的基准地价
	21210
	依据估价对象用途及所处区片参照《北京市区片基准地价表》确定

	
	
	
	估价对象用途
	商业
	土地级别
	三级
	区片编号
	Ⅲ-14

	B)
	商业路线价修正
	1.03
	宗地深度（米）
	50
	
	
	

	
	所在商业街
	方庄商业街（蒲芳路）
	A1
	0.075
	临商业街红线1/4标准深度占地面积／宗地总面积

	
	加价幅度
	10%
	A2
	0.075
	临商业街红线1/4至2/4标准深度占地面积／宗地总面积

	
	标准深度（米）
	15
	A3
	0.075
	临商业街红线2/4至3/4标准深度占地面积／宗地总面积

	
	1/4标准深度
	3.75
	A4
	0.075
	临商业街红线3/4至4/4标准深度占地面积／宗地总面积

	C)
	开发程度差异修正
	-20
	适用的基准地价±（对应的开发费用÷级别平均容积率）

	
	
	
	估价对象开发程度
	六通一平
	级别开发程度
	七通一平
	级别平均容积率
	2.5

	
	
	
	估价对象开发程度与级别开发程度不一致
	对应的开发费
	50

	B
	用途修正系数
	1
	用途类别
	零售商业用地

	C
	期日修正指数
	1.0182
	（1＋季度增幅）N

	
	
	
	基准期日
	2021-1-1
	相差季度数（N）
	6
	按公示增长率计算
	0.33%

	D
	年期修正系数
	0.6891
	（1-1÷（1＋r）n）÷（1-1÷（1＋r）N）

	
	
	
	土地还原率（r）
	5.5
	剩余使用年限（n）
	17.5
	出让年限（N）
	40

	E
	楼层修正
	1.5019
	1层系数
	
	
	
	
	

	
	
	1.1838
	2层系数
	
	
	
	
	

	
	
	1.0005
	3层系数
	
	
	
	
	

	F
	因素修正系数
	1.5019
	详见附表：《因素修正表》

	G
	楼面熟地价-地上（元/平方米）
	/
	适用的楼面熟地价×用途修正系数×期日修正系数×年期修正系数×楼层修正系数×因素修正系数

	
	1层A1
	23888
	

	
	2层A2
	18829
	

	
	3层A3
	15913
	

	H
	总额（元）
	38383060
	各部位加总
	建筑面积（㎡）
	1972.91

	
	1层A1
	15071178
	楼面熟地价×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630.91

	
	2层A2
	12634259
	楼面熟地价×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671

	
	3层A3
	10677623
	楼面熟地价×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671


附表：因素修正表
	序号
	影响因素
	估价对象情况
	等级
	修正系数

	a
	商业繁华程度
	估价对象位于蒲黄榆地铁站口，周边商业氛围成熟度较好，人流量较大，商业繁华
	较好
	1.17%

	b
	交通便捷度
	周边公共交通便利，路网发达，停车便捷程度较好，交通便捷度较好
	较好
	0.85%

	c
	城市规划及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零星有其他用地，基本不影响本宗地
	较好
	0.46%

	d
	临街宽度和深度
	临街宽度比例适宜
	较好
	0.19%

	e
	临街道路状况
	临次干道-蒲芳路
	一般
	0.00%

	f
	宗地形状及可利用程度
	宗地形状较规则，对宗地利用无不利影响
	较好
	0.19%

	g
	公共服务设施状况
	估价对象所在区域公共配套设施较齐备
	较好
	0.19%

	h
	基础设施完备状况
	估价对象所在区域基础设施水平高
	好
	0.62%

	i
	自然和人文环境状况
	区域内绿化较好，人文设施完善程度较好，自然和人文环境较好
	较好
	0.19%

	合计（∑Ki）
	3.86%

	因素修正系数（1+∑Ki）
	1.5019


二、估价结果确定

（一）房地产总价
	估价对象
	估价方法
	方法结果（万元）
	权重
	总价（万元）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古园一区29号楼1层A1等3套商业用房房地产
	市场比较法
	9521
	70%
	8611

	
	成本法
	6487
	30%
	


（二）房地产抵押价值

	                                          估价对象

项目及结果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古园一区29号楼1层A1等3套商业用房房地产

	1.房地产价值
	总价
	8611

	
	单价
	43646

	2.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
	0

	（1）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
	总额
	0

	（2）拖欠的建设工程价款
	总额
	0

	（3）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
	0

	3.房地产抵押价值
	总价
	8611

	
	单价
	43646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
（三）抵押净值
预计处置时需缴纳的各项地价、税费清单计算明细表
	估价对象基本情况

	1
	估价对象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古园一区29号楼1层A1等3套商业用房房地产

	2
	价值时点
	2022年6月23日

	3
	评估总值
	8611

	4
	房地产抵押价值
	8611

	处置时需缴纳的相关税费

	序号
	税（费）种
	金额
	计算方法
	税（费）率

	1
	增值税及附加
	116
	转让额×税（费）率
	5.6%

	2
	印花税
	2
	转让额×税率
	0.05%

	3
	土地增值税
	439
	增值额×税率，见下表
	——

	4
	合计
	小写
	557

	
	
	大写
	伍佰伍拾柒万元整

	5
	抵押净值
	小写
	8054

	
	
	大写
	捌仟零伍拾肆万元整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

注：依据现行税费表调整
估价项目名称：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古园一区29号楼1层A1等3套商业用房房地产抵押价值预评估





估价委托人：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石景山支行





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王鹏（注册号：1120050019）、郑燚（注册号：1120070131）





估价报告编号：


康正预评字2022-1-0378-P01DYGJ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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